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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為處理學生學業成績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二、授課教師應於各學年度行事曆規定期限內完成成績上傳作業。為避免影響

學生升學、就業、申請獎學金、轉系、輔系、雙主修等各項權益，如未依

期限上傳成績者，應由教務處通知開課單位協助催繳。  

若學生因故無法取得期末成績，致使授課老師無法上傳成績時，授課老師

應事先書面申請並說明延遲繳交成績理由及預定補送成績日期，補送成績

最遲應於次學期期末考前。申請緩交成績需經教務長簽准，方得延遲繳交

成績。 

三、學生期中、期末考試卷或報告等資料，授課教師應自學期結束後保存一學

期，作為成績評定發生疑義時之參考。 

授課教師上傳成績後，學生成績如需修改，應由授課教師以書面並檢附相

關佐證資料，經相關單位主管簽核後，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 修改成績後，如不變更及格或不及格狀態，經教務長核定後，成績

始得更正。 

（二） 修改成績後，如變更為及格或不及格狀態，應送交教務會議審議,

授課教師應列席說明。 

（三） 申請成續更正若需經教務會議審議，最遲應於次學期第一次教務會

議召開前提出,成績更正案之程序全部完成時，若已超過排名作業

時間者，不得再重新排名（畢業排名除外），以免損及其他學生權

益。 

四、學生學業成績排名以班級、學系（主修、組(不含學籍分組)）為單位，分

下列種類： 

（一） 學期成績排名：在學學生該學期之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排名。  

（二） 學年成績排名：在學學生該學年度之學年學業平均成績排名。 

（三） 歷年成績排名：在學學生累積至該學期之歷年平均成績排名。 

（四） 畢業成績排名：同學年度畢業學生之畢業成績排名。 

畢業成績排名上學期畢業學生須與下學期畢業學生一起畢業排名，上學期

畢業生申請歷年成績單 (僅呈現歷年排名不含畢業排名)，如需含畢業排名

歷年成績單須至下學期成績作業處理後，始能申請。 

延畢生因原班級人數較少及修業課程差異，不予排名。 

學業成績排名於每學期上課開始日第一週排定後，不再重新排名。 

平均成績計算取至小數點後第二位(第三位以後四捨五入)。 



五、重複修習已及格科目，次數以一次為限，並登錄在成績單上（即同一科目

登錄二次成績），亦列入畢業平均成績之計算，惟畢業學分之採計以一次

為原則。 

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